
1 
 

 

 

 

 

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送出日期：二零二一年二月二日 

 

 

 



2 
 

 

一、重要提示 

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5]第 884 号《关于准予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由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摩根士

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的约定：“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出现如

下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将根据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

清算并终止，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1、连续60个工作日，基

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2、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少

于200 人。”截至2021年1月12日，本基金已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5000万元，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终止条款。为维护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基金合同》有关规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本基金于2021年1月13日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 

本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安排详见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于

2021年 1 月 13日披露的《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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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清算期自 2021 年 1 月 13 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1 日止，由基金

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

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

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简称：大摩新机遇混合 

3、基金代码：001348 

4、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5、基金合同生效日：2015 年 6月 24 日 

6、基金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1年1月12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2021年 1月 12 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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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 17,749,131.36 

结算备付金 2,337.19 

存出保证金 46,929.59 

交易性金融资产 63,643.10 

应收利息 1,956.00 

应收申购款 1,297.49  

资产总计 17,865,294.73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1,185,631.71  

应付管理人报酬 3,626.25 

应付托管费 1,510.94 

应付交易费用 59,945.57  

其他负债 151,754.19  

负债合计 1,402,468.66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3,276,016.55  

未分配利润 3,186,809.5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462,826.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7,865,294.73 

注：报告截止日 2021 年 1 月 1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

1.240 元，基金份额总额 13,276,016.55 份。 

四、清盘事项说明 

1、基本情况 

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5]第 884 号《关于准予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核准，由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308,734,778.6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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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募集期间认购资金利息结转份额）。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存

续期限不定，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

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板、

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包括国债、央

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债券（含可分离交易可转换债

券）、次级债、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

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以及现金）、权证、股指期货、货

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

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占

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0%-95%，权证投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3%。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保证金后，本基金持有现金

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现金不

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权证、股指期货及其他金

融工具的投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

准为：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50%+中证综合债券指数收益率×50%。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的约定：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出现如下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将根据基金

合同第十九部分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并终止，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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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大会： 

1、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 

2、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少于200人” 

2、清算原因 

截至 2021 年 1 月 12 日，本基金已连续 6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

于 5000 万元，已触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终止条款。为维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基金合同》有关规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本基金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 。 

3、清算起始日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及《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清算起始日为

2021 年 1 月 13 日。 

4、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

《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所有资产以可收回的金额与原账面价值孰低计量，

负债以预计需要清偿的金额计量。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

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五、清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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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 年 1 月 13 日至 2021 年 2 月 1 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

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资产处置情况（以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各项余额为基数） 

（1）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2,337.19 元，该款项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分别收取并保管。若在清算款划出前该款项未返还

至托管账户，则由基金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

金垫付，供清盘分配使用，待回款后再返还基金管理人。 

（2）结算保证金为人民币 46,929.59 元，该款项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分别收取并保管。若在清算款划出前该款

项未返还至托管账户，则由基金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自有资金垫付，供清盘分配使用，待回款后再返还基金管理人。 

（3）应收利息为人民币 1,956.00 元，待实际划付清算款时，剩余应

收利息由基金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垫付，

供清盘分配使用，待回款后再返还基金管理人。  

（4）应收申购款为人民币 1,297.49 元，该款项已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结转并划入托管账户。 

（5）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人民币 63,643.10 元，该金额为股票资产最后

运作日估值金额，已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处置变现，所有证券清算款已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入托管账户。 

2、负债清偿情况（以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各项余额为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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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1,185,631.71 元，该款项已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及 2021 年 1 月 14 日支付。 

（2）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3,626.25 元，该款项已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支付。 

（3）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1,510.94 元，该款项已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支付。 

（4）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 59,945.57 元，该款项已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支付。 

（5）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151,754.19 元，其中应付赎回费为人民币

1,754.19 元已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及 2021 年 1 月 14 日支付，预提信息披

露费用为人民币 120,000.00 元已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支付，其中应付审计

费用 30,000.00 元待收到审计费发票后再行支付。 

3、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自 2021年 1 月 13日至 2021年 2月 1 日止期间 

一、清算收益 

1.利息收入 3,240.20 

2.投资收益 29,744.71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29,744.71 

3.公允价值投资损益 -28,622.85 

清算收益小计 4,362.06 

二、清算费用 

1.交易费用 117.88 

2.其他费用 30,300.00 

其中：银行费用 300.00 

律师费 30,000.00 

清算费用小计 30,417.88 

三、清算净收益                                              -26,055.82 

 

4、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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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一、2021年1月12日所有者权益 16,462,826.07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26,055.82 

减：基金净赎回金额 

（于2021年1月13日确认的投资者赎回申请） 
75,435.78 

二、2021年2月1日所有者权益 16,361,334.47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 2021 年 2月 1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

币 16,361,334.47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以及《关于摩根士

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

清算的公告》，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

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

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自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起至清算款划出前一日，本基金由银行存款、

结算备付金及结算保证金产生的利息亦属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将于清算款划出日以自有资金垫付该笔款项（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

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

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结息后将由基

金托管人退还基金管理人，与之前预估数所产生的误差也由基金管理人承

担。 

5、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

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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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 年度

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2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务

报表及审计报告 

（2）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

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1年 2 月 1 日 


